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投项目辊压机粉磨技术中心部份募集资金用途 

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成

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君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以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就利君股

份变更募投项目辊压机粉磨技术中心部份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情况及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2011 号文核准，利君股份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1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

民币 25.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25,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77,595,403.81 元，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净额全部存

入募集资金专户管理。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分所验证，并出具 XYZH/2011CDA3081 号《验资报告》。 

依据公司招股说明书的承诺，上述募集资金公司将分别投向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1 大型辊压机系统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49,660 

2 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13,780 

3 辊压机粉磨技术中心 10,965 

合    计 74,405 

二、拟变更募投项目辊压机粉磨技术中心部份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以公司为主体实施的募投项目辊压机粉磨技术中心计划投资 10,965 万元，

其中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计划投资合计 9,040 万元，占计划投资总额的

82.44%，实际投资 797.38 万元，占计划投资总额的 7.27%；基建等其他计划投

资 1,925万元，占计划投资总额的 17.56%，实际投资 803.64 万元，占计划投资

总额的 7.33%。近年来，国内粉磨系统设备逐步实现更新换代，公司在粉磨系统



行业配套的技术及服务亦日渐成熟。随着公司对主要产品辊压机（高压辊磨机）

配套设备领域技术及工艺的不断升级，公司合理利用行业相关科研单位资源开展

技术咨询合作，并充分利用拥有先进仪器设备企业的研发设备资源，同时加强与

外协厂商开展深度加工合作，来实现公司辊压机粉磨系统的技术研发和加工生产，

不断优化公司固定资产投资，有效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包括资产折旧、减值等）。

因此，募投项目辊压机粉磨技术中心按原计划继续投资设备已丧失了相应的必要

性。 

公司结合自身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一方面，为了拓展公司业务领域、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公司把握航空产业的发展新机遇，积极在航空航天等军工领域进行

产业布局，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逐步实现公司战略转型的目标；另一方面，

为了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及更加有效、合理的利用募集资金，以切实维护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经公司审慎研究，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辊压机粉磨技术

中心募集资金 10,000万元用于收购广州天海翔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谈，查阅了公

司《招股说明书》、董事会和监事会关于变更募投项目辊压机粉磨技术中心部份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文件，对此次变更募投项目辊压机粉磨技术中心部份募集资

金用途的合理性、必要性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广发证券认为：  

1、已经利君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2、利君股份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  

综上所述，利君股份变更募投项目辊压机粉磨技术中心部份募集资金用途的

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变更募投项目辊压机粉磨技术中心部份募集资金用

途是科学合理的，能充分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合理、有

效地使用募集资金。保荐机构对公司变更募投项目辊压机粉磨技术中心部份募集

资金用途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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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龚晓锋                         胡金泉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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